徐教职〔2011〕 19 号
关于印发《徐州市职业学校

市级技能大赛组织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县(市)区教育(文教体、社会事业)局，各职业学校：

现将《徐州市职业学校市级技能大赛组织办法(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我们将在执行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。

2011年赛点申报时间为9月上旬，请各校对照申报条件积极申报并于9月下旬在网上公布。

附件：徐州市职业学校市级技能大赛组织办法(试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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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徐州市职业学校市级技能大赛组织办法

(试行)

为了进一步推进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工作科学、规范、健康发展，深化教学改革，提高办学质量，根据省有关文件精神，根据我市市级技能大赛的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举办市级技能大赛的指导思想

紧紧围绕建设教育强市，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，强化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，促进职业学校技能教学改革，全面提升师生技能水平，不断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。大赛要做到教师与学生并重，普及与提高并重，在坚持做到“四覆盖”的基础上，提高竞技水平，为全省、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选拔选手。

二、举办市级技能大赛的原则

坚持公平公正，依托骨干学校，促进专业优化，不断规范完善。

三、大赛时间安排

10月举办市级大赛，11月中旬总结表彰，11月下旬开始省赛集训。

四、赛点产生

市级技能大赛赛点实行申报和淘汰制度，每年6月上旬由学校向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，6月下旬由大赛组委会择优确定并公布赛点学校。对在竞赛过程中出现较大问题的赛点学校下一年度不再确定为赛点。

五、赛点职责

市级技能大赛参照省赛工作规程和有关要求，建立健全赛点组织机构、大赛组织方案、大赛接待方案、大赛应急预案、大赛宣传方案等，全面负责市级技能大赛项目比赛的组织实施工作。实行赛点校长负责制，校长是赛点第一责任人和大赛各项工作的总协调人。

六、命题

由大赛组委会邀请行业、企业、省内外职业学校等相关专家进行命题，对接省赛、国赛内容，题型、题量、难度与省赛接轨。一般在赛前两周，赛点学校网上公布工具、备料单等。赛点学校对全市参赛学校列表公布开放时间，参赛学校在规定时间内进行适应性训练。比赛前半天，赛点主任、裁判长、巡视员确认赛场准备工作完成后，封闭赛场。

七、裁判员、巡视员与成绩评判工作

裁判员由行业企业专家、主要参赛学校的专业教师组成。各项目裁判组成员由参赛学校向赛点学校推荐，赛点学校提出建议名单，大赛组委会审定。裁判员队伍经大赛组委会审定后，由赛点学校邀请并公布。裁判长原则上由行业企业专家担任。巡视员由大赛组委会指派，全程参与、督查大赛组织情况，重点负责监督裁判工作全过程。比赛项目能够做到现场打分、现场公布的，必须坚持现场打分、现场公布。不能做到的，必须坚持完善程序，在成绩出来后的第一时间及时公布。成绩公布前，由裁判长和巡视员签字确认。

八、大赛经费

项目比赛经费主要由大赛组委会拨付，参赛代表队交通、食宿费用等自理。积极引进企业参与大赛活动，大赛组委会可根据需要将大赛或项目比赛以企业、产品冠名。赛点学校要积极联系、引进企业参与项目比赛活动，企业或者产品冠名的由赛点学校报大赛组委会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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